
昆明医科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完成培养计划审核意见表

基
本
情
况

姓 名 学 号 性 别

民 族 导 师 专 业

二级培养单位 培养类别：□学术学位 □专业学位

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

申
请
所
需
具
备
的
条
件

1.已完成有关学位课程的学习，且所学课程成绩合格；

2.通过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/或学科综合水平考试；

3.专业课、专业外语考试合格；

4.发表一篇本专业相关学术论著（按导师和二级培养单位要求执行）；

5.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；

6.完成硕士学位课题研究，并形成一篇学位论文；

7.申请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专业学位人员需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、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结业考核。

审
核
需
提
供
的
材
料

1.同等学力课程进修班培养手册（学生、导师、二级管理部门签字盖章齐全）；

2.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/或学科综合水平考试成绩；

3.专业课和专业外语考试试卷（附试题，导师批阅、签字齐全）；

4.实验记录本（按顺序编号，扉页科研诚信承诺签字齐全，每页实验人员签名齐全）；

5.专业学位须审核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原件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原件或成绩合格证

明；

导
师
意
见

1. 该生已完成培养计划，并达到上述要求，同意学位论文送审及申请答辩。

导 师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

二
级
培
养
单
位
意
见

审核人签字盖章： 年 月 日

注： 1.申请答辩和学位授予前，必须填写本表（A4单页），审核材料时带此表格（导师签字、培养单位意
见齐全）；

2. 本表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备案。


